
2026年重固镇城市开发边界污水管道养护项目
招标需求
按照《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68-2016）、上海市水务局关于印发《2020年上海市排水运维管理重点工作》的通知（沪水务〔2020〕165号）、上海水务局关于印发2020年水务设施运行管理工作要点的通知（沪水务〔2020〕410号）、<上海市“排水清管”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沪汛办〔2023〕32号)等文件，结合重固镇设施量实际情况，编制本招标方案。

一、招标内容

1.设施量情况

2026年养护市政污水管网总长度44770.1米，其中主管总长33860.1米，支连管10910米，污水井2763座。（养护路段详情见附件）。
表1 重固镇城市开发边界污水管道养护分片范围表

	序号
	养护分片
	主要范围

	1
	重固镇市政污水管道养护
	东至崧建路，西至回龙支二路，北至陈章路，南至塔泾路。


表2 重固镇城市开发边界污水管道养护设施量汇总表

	类型
	长度
	单位
	保养率

	1.主管 
	33860.1
	米
	200%

	3.支管
	10910
	米
	400%

	4.检查井
	2763
	座
	400%

	5.结构性检测
	3582
	米
	8%

	6.功能性检测
	7163
	米
	16%

	7.巡视检查井
	2763
	座
	200%


备注：本项目养护作业对象原则上以划片明确的四至范围和已有管道清单作为基础，养护周期内，存在统计漏项或招标单位另行接管新增加路段及相关设施（或减少设施），中标单位无条件接受调整设施量的养护作业，经费据实调整且不超合同价格。

	2026年重固镇城市开发边界内污水管道养护清单

	序 号
	道路名称
	起讫点
	总长
	管网养护
	主管
管径（mm）
	支管
管径（mm）
	备注

	
	
	
	
	主管
	支管
	窨井
	
	
	

	1
	崧建路
	北青公路_福贸路
	417.07
	417.07
	
	13
	400
	
	

	2
	崧建路
	福贸路_福泉山路
	854.23
	680.33
	173.89
	20
	400
	300
	

	3
	崧建路
	福泉山路_重联路
	682.00
	597.61
	84.39
	30
	500
	400
	

	4
	联茂路
	福贸路-福泉山路
	402.17
	402.17
	
	12
	300
	
	

	5
	联茂路
	福泉山路-重联路
	585.42
	519.69
	65.73
	23
	300
	300
	

	6
	赵重公路
	塔泾路_崧泽大道
	729.20
	725.83
	3.38
	11
	300
	300
	

	7
	赵重公路
	崧泽大道_凤联路
	46.52
	42.60
	3.93
	8
	700
	300
	

	8
	赵重公路
	凤联路_郏店支三路
	141.61
	31.42
	110.19
	23
	700
	300
	

	9
	赵重公路
	郏店支三路_福泉山园区支路
	349.60
	343.32
	6.28
	6
	700
	300
	

	10
	赵重公路
	福泉山园区路_北青公路
	138.86
	9.02
	129.84
	28
	700
	300
	

	11
	赵重公路
	北青公路_陈华江路
	33.43
	30.49
	2.94
	6
	600
	300
	

	12
	赵重公路
	陈华江路_福贸路
	263.76
	256.31
	7.45
	12
	600
	300
	

	13
	赵重公路
	福贸路_福中路
	452.12
	452.12
	
	7
	400
	
	

	14
	赵重公路
	福中路_福泉山路
	214.43
	213.37
	1.06
	5
	400
	300
	

	15
	赵重公路
	福泉山路_重联路
	536.91
	455.21
	81.70
	12
	400
	300
	

	16
	赵重公路
	重联路_新村点
	541.76
	504.83
	36.94
	13
	400
	400
	

	17
	泉中路
	福中路_福泉山路
	106.17
	106.17
	
	12
	300
	
	

	18
	泉中路
	福泉山路_小花旅馆
	173.93
	173.93
	
	10
	300
	
	

	19
	重固镇大街
	福泉山路_重联庙泾
	365.06
	320.44
	44.61
	17
	300
	200
	

	20
	重固镇大街
	陈华江路-消防厂
	803.00
	803
	
	33
	300
	
	

	21
	重固镇大街（东）
	福中路-福泉山路
	450.00
	450
	
	12
	300
	
	

	22
	重固镇大街（西）
	张墅泾-福泉山路
	1878.82
	
	1879
	417
	
	200-250
	

	23
	通波塘东街（南）
	张墅泾_福泉山路
	222.79
	222.79
	
	49
	300
	
	

	24
	通坡塘东街（北）
	福泉山路_庙泾江
	341.77
	341.77
	
	35
	300
	
	

	25
	通坡塘
西街（南）
	福泉山路-重固中学东门
	134.00
	77
	57
	12
	300
	300
	

	26
	通坡塘西街（北）
	福泉山路-狄泾江
	1876.57
	448
	1428
	320
	300
	200
	

	27
	塔泾路
	郏店新村店-赵重公路
	263.00
	245
	18
	7
	300
	300
	

	28
	姚家桥路
	崧泽大道_王家宅
	403.64
	388.71
	14.93
	8
	300
	300
	

	29
	凤联路
	北姚家桥-赵重公路
	394.00
	386
	8
	15
	300
	300
	

	30
	北青公路
	飞虎淇江_崧建路
	1329.10
	1327.75
	1.36
	43
	600
	300
	

	31
	北青公路
	崧建路_艾祁港路
	672.00
	654.33
	17.67
	18
	600
	300
	

	32
	北青公路
	艾祁港路_福泉山园区路
	74.57
	74.57
	
	2
	600
	
	

	33
	北青公路
	福泉山园区路_赵重公路
	254.07
	254.07
	
	3
	600
	
	

	34
	陈华江路
	福滨路-赵重公路
	144.75
	141
	4
	13
	300
	300
	

	35
	陈华江路
	赵重公路_重固镇大街
	462.97
	458.93
	4.05
	12
	300
	300
	

	36
	福贸路
	麻力泾-崧建路
	300.00
	250
	50
	6
	300
	300
	

	37
	福贸路
	崧建路-联茂路
	602.08
	511.08
	91.00
	16
	300
	300
	

	38
	福贸路
	福滨路-赵重公路
	313.79
	283
	30
	43
	300
	300
	

	39
	福贸路
	赵重公路-重固镇大街
	487.72
	472
	16.18
	13
	300
	300
	

	40
	河泾港路
	中心小区-赵重公路
	3879.00
	377
	3502
	525
	300
	250
	

	41
	福中路
	赵重公路_泉中路
	209.15
	177.96
	31.18
	9
	300
	300
	

	42
	福中路
	泉中路_重固镇大街
	312.05
	266.16
	45.89
	15
	300
	300
	

	43
	福中路以北支路
	福中路-福泉山路
	430.00
	430
	
	31
	300
	
	

	44
	芦花浜路
	崧建路-联茂路
	352.00
	352
	
	14
	400
	
	

	45
	沙沟路
	崧建路_联茂路
	439.88
	407.70
	32.18
	15
	400
	300
	

	46
	福泉山路
	崧建路_联茂路
	367.92
	368
	
	10
	300
	
	

	47
	福泉山路
	联茂路_福定路
	352.99
	353
	
	11
	300
	
	

	48
	福泉山路
	福定路_赵重公路
	269.93
	270
	
	9
	300
	
	

	49
	福泉山路
	赵重公路_泉中路
	208.94
	209
	
	6
	300
	
	

	50
	福泉山路
	泉中路_重固镇大街
	281.89
	282
	
	13
	300
	
	

	51
	福泉山路
	重固镇大街_通波塘东街
	180.89
	181
	
	10
	300
	
	

	52
	福泉山路
	通波塘东街_回龙支二路
	191.33
	191
	
	5
	300
	
	

	53
	庙泾港路
	法会庵-重固东街北端
	382.27
	382
	
	17
	300
	
	

	54
	回龙支二路
	镇政府北墙_福泉山路
	126.25
	119.60
	6.65
	5
	300
	
	

	55
	重联路
	崧建路_联茂路
	327.99
	272.00
	55.99
	12
	300
	300
	

	56
	重联路
	联茂路_福定路
	130.20
	130.20 
	
	5
	300
	
	

	57
	重联路
	福定路_赵重公路
	235.17
	235.17 
	
	7
	300
	
	

	58
	重联路
	赵重公路_重固镇大街
	528.00
	528
	
	20
	400
	
	

	59
	崧瑞路
	西长泾_新丹路
	210.50
	178.94
	31.56
	7
	300
	300
	

	60
	崧瑞路
	新丹路_北青公路
	519.03
	478.93
	40.10
	11
	300
	300
	

	61
	崧复路
	泖河泾_崧泽大道
	526.79
	451.05
	75.73
	20
	300
	300
	

	62
	崧复路
	崧泽大道_新丹路
	733.09
	629.99
	103.10
	22
	300
	300
	

	63
	崧复路
	新丹路_北青公路
	706.96
	544.64
	162.31
	23
	300
	300
	

	64
	崧盈路
	西长泾-北青公路
	909.72
	909.72
	
	24
	300
	
	

	65
	新丹路
	老通波塘_崧盈路
	669.02
	585.02
	84.00
	17
	300
	300
	

	66
	新丹路
	崧盈路_崧华路
	656.97
	556.05
	100.93
	17
	300
	300
	

	67
	新丹路
	崧华路_崧复路
	477.41
	426.77
	50.64
	13
	400
	300
	

	68
	新丹路
	崧复路_崧瑞路
	303.72
	302.35
	1.36
	6
	400
	300
	

	69
	崧华路
	崧泽大道_新丹路
	1311.97
	832.32
	479.65
	40
	600
	300
	

	70
	崧华路
	新丹路_北青公路
	734.71
	556.49
	178.22
	40
	400-300
	300
	

	71
	陈章路
	章堰科技农业园_秀横路
	1247.00
	1247
	
	30
	400
	
	提升泵站3座；陈章路 35#、 62# 检查井处，      赵重公路 78# 检查井处

	72
	秀横路
	陈章路_赵重公路
	3003.74
	1945
	1058.74
	97
	400
	300
	

	73
	赵重公路
	秀横路_重联新村对面（赵重公路 4322 弄对面）
	549.00
	549
	
	9
	400-300
	
	

	74
	崧卓路
	北青公路_新泾浜
	244.22
	223
	21.22
	11
	300
	300
	

	75
	泽耀路
	崧泽大道_姚家桥组
	296.19
	289
	7.19
	9
	300
	300
	

	76
	曹家宅路
	东长泾河-北青公路
	875.07
	757.57
	117.5
	30
	500
	300
	

	77
	曹家宅路
	重达路-郏店路
	299.92
	214.32
	85.6
	10
	400
	300
	

	78
	崧泽大道
	葫芦湾-赵重公路
	965.35
	810.2
	155.15
	18
	600
	300
	

	79
	重固镇政府
	
	111.00
	111
	
	11
	300
	
	

	80
	重固中学
	
	446.00
	437
	9
	24
	300
	300
	

	81
	重固小学
	
	176.00
	176
	
	20
	300
	
	

	82
	重固幼儿园
	
	476.00
	466
	10
	64
	300
	300
	

	83
	成人学校
	
	105.00
	44
	61
	9
	300
	300
	

	84
	会务中心
	
	113.00
	107
	6
	23
	300
	300
	

	85
	网格中心
	
	85.00
	85
	
	9
	300
	
	

	86
	重固敬老院
	
	95.00
	95
	
	25
	300
	
	

	87
	社区服务中心
	
	130.00
	116
	14
	8
	300
	300
	

	88
	卫生服务中心
	
	144.00
	133
	11
	32
	300
	300
	

	合计
	44770.1
	33860.1
	10910.0
	2763.0
	
	
	


2.预算安排情况

2026年部门安排资金共258.5万元，其中包括工作服务费、交通配合及其他相关措施费、税金等。

3. 招标内容

主要包括：（1）市政污水管道养护（污水主管、支连管、污水井、排放口、开井检查等；（2）管道结构性检测和功能性检测、3级以上的管网结构性缺陷修复。

3.1市政污水管道养护

3.1.1 工作内容：
按照《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68）、《上海市排水管道设施养护维修年度经费定额》（2020年）（以下简称“养护定额”）等的要求，对城区市政污水排水设施进行疏通养护、通沟污泥运输和养护定额内的小修等，养护设施量情况详见表2、表3。其中：

（1）污水主管、连管：管道疏通、管道修理、巡视检查等；

（2）检查井：清捞、洗刷、调换盖座、修理等；

（3）管道结构性检测和功能性检测；

（4）结构性检测结构性检测；

（5）开井调查：结合设施养护和日常巡查；

3.1.2 工作要求：

（1）机械化疏通率不得低于95%。

（2）各规格管道、连管等设施的保养率不得低于2023年养护定额的要求。

（3）每月月底前，须报送上月养护完成情况和下月养护计划，并同步按市排水处养护抽检要求，提供上月所有完成管段自检情况，所有材料均须书面盖章。（养护自检的工作量，不重复计入功能性检测和结构性检测）

（4）利用“青浦排水”APP平台，定期对养护范围内的污水排水设施进行巡视检查，发现缺损现象立即组织修复，发现违法违规排放行为予以劝阻制止、取证后及时上报管理部门，排水管道、排水井外部巡视每周不少于1次，检查井内部检查结合养护工作同步实施。对于建设工地及周边应适当增加巡视频率，巡视内容和要求详见《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68-2016）。

（5）开井调查应按照《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68-2016）“3.2 管渠巡视”相应内容实施。发现有雨污混接情况的，应按照《上海市分流制地区雨污混接调查技术导则》附录A形成书面报告，并追溯雨污混接来源（企事业单位、居民小区、沿街商户名称等）。在“青浦排水”APP相应开井调查模块未开发完成前，须由中标单位自行提供信息化平台。检查井开井频次不少于一年2次，所有开井均须留下照片，并按道路整理归档。在6月底前完成第一次开井调查，11月底前完成第二次开井调查。

（6）中标单位在项目实施期间应完成片区内新增道路的管道检测工作。

（7）巡查人员在开展日常巡查时，必须穿反光专用衣服，使用巡查专用车辆，并配备执法记录仪。

（8）养护作业一线职工工资、福利保障措施等应当按《2019年上海市排水管道养护行业一线职工工资福利待遇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沪水务〔2019〕1257号）执行。

（9）中标单位在项目实施期间应至少安排1名技术人员每周不少于2天协助业主单位做好养护管理工作。

（10）“在常态化养护管理基础上，进一步加大雨前、雨中、雨后管道设施养护力度”“雨前全面清捞重点保障区域、易积水地区周边的雨水口垃圾；雨中加强道路巡视、发现雨水口堵塞立即进行清捞；雨后一周内再进行1次雨水口垃圾全面清捞。汛期每月至少2次、非汛期每月至少1次全覆盖清捞雨水口。”“进一步加大雨污水管道的疏通频次，其中Φ600以下的小型管道每季度不少于1次、Φ600-1000的中型管道每半年不少于1次、Φ1000-1500的大型管道每年不少于1次。汛前应全面完成一次雨污水管道养护疏通。”

3.2 管道检测、修复

主要分功能性检测和结构性检测，其中，结构性检测：管道封堵、管堵拆除、冲洗管道、电视检测等；功能性检测：电视检测、声纳检测、潜望镜检测连管、3级以上的管网结构性缺陷修复。

3.2.1 工作内容：

（1）结构性检测：不低于养护范围内主管设施总量的10%和支连管设施总量的20%。

（2）3级以上的管网结构性缺陷每年修复不低于10%。

3.2.2 工作要求：

（1）检测报告：必须符合《排水管道电视和声纳检测评估技术规程》（DB31/T444-2009），检测报告书面材料均须盖章，电子版须提供U盘（或TF卡）、加密网盘等（非光盘）。

（2）时间节点：由中标单位与业主单位共同制定检测范围和检测计划，优先考虑易积水、沿街商户集聚等区域，原则上3月底前完成计划制定，9月底前完成检测和成果汇总。

（3）3级以上的管网结构性缺陷修复。

（4）如（市、区）下发新养护要求，养护单位需按新要求执行。

3.3网格、热线处理

3.3.1 工作内容

严格按照上海市水务（排水）热线工作等相关要求，规范有序、快速有效处理雨水排水有关诉求，在接到排水报修、积水问题或巡视人员发现问题后，应按照处理时限要求完成事务处理并反馈结果。

3.4.2 工作要求：

（1）井盖丢失、损坏和移位，应在2小时内完成处置。

（2）排水井盖不平或松动，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处置。

（3）遇特殊情况或极端天气不能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的，应先做好临时安全措施并上报情况，申请调整办理时限。
3.4防汛应急抢险

3.4.1 工作内容：

（1）按照排水行业和防汛应急预案要求，服从业主单位调度，调用防汛设施设备进行防汛排涝工作。

（2）落实汛期领导带班制度，中标单位24小时值班制度；如遇积水，按照量放水要求安排养护人员进行量放水工作。

（3）做好道路积水街面巡视、影像资料收集、信息统计报送工作。

（4）如（市、区）下发新养护标准要求，养护单位需按新要求执行。

3.4.2 工作要求：

（1）市、区防汛指挥部门发布防汛防台黄色预警及以上，中标单位相关负责人须至业主单位集中值班，共同指挥安排抢险任务。

（2）中标单位自行编制完善防汛应急抢险预案，接受应急抢险指令后，30分钟内做出响应，投入抢险。

（3）对积水路段3个工作日内开展原因排查和后续改造工作。

三、工作考核与违约责任

1.市政污水管道养护

（1）按照《2018年上海市排水设施管理工作要求》（沪水务〔2018〕178号）和《2019年上海市排水设施管理重点工作》（沪水务〔2019〕208号）等相关文件，管道内积泥深度低于管径高度的10%为合格，管径高度的10%-30%为中度积泥，高于管径高度的30%为严重积泥。在市、区级管理部门抽检发现为重度积泥的，承担支付违约金5000元/条段（不分主管和支连管），抽检发现为中度积泥的，承担支付违约金3000元/条段（不分主管和支连管）。（结构性缺陷除外）。

（2）进入密闭空间作业时，未能按照上海市水务局《关于贯彻“有毒有害危险场所作业管理规定”的实施意见》（沪水务〔2007〕116号）和上海市排水管理处《上海市排水行业安全生产管理办法（试行）》，做好作业备案手续及现场应急处置工作，承担支付违约金5000元/次。

（3）随意倾倒、丢弃通沟污泥，承担支付违约金5万元/次。

（4）中标单位未按时间节点完成开井调查（开井未留下照片视作未开井计），承担支付违约金1000元/座。

2.市政污水设施巡视

（1）因中标单位巡查养护不及时、不到位，被网格巡视或行业管理等发现问题的，承担支付违约金1000元/次（单）。

（2）中标单位在巡查养护过程中未发现并报送企事业单位、沿街商户等雨污混接的，承担支付违约金2000元/处·次。

（3）因中标单位巡查养护不及时、不到位，或因未能主动发现并解决问题被市民举报、投诉的，承担支付违约金1000元/次（单）。

（4）中标单位未使用‘青浦区排水设施养护监管平台’开展管线巡视工作的，承担支付违约金1000元/天，雨雪天、极端天气、节假日除外，系统故障除外。

（5）检查井等被其他施工单位掩埋或破坏，一周内未能及时发现，承担支付违约金2000元/处。

（6）中标单位在巡查养护过程中主动发现、制止、解决雨污混接问题并报送有关信息的，奖励500元/次。

3.排水问题处理处置

（1）中标单位在接到热线工单或维修指令后，未按时限要求完成处置并反馈结果的，承担支付违约金2000元/次（单）。

（2）因中标单位处置不及时，造成行人、车辆事故的，由中标单位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并承担支付违约金5000元/单。

（3）中标单位在设施养护期内，标准内降雨（暂按一年一遇排水标准计算，即小时雨量不高于36.5毫米）导致道路积水，未能及时发现上报，被市民举报、热线投诉、网格巡视或行业管理等发现问题的，承担支付违约金2000元/次（单）。

（4）中标单位发现问题后未按时限要求完成处置、消除影响并反馈结果的，承担支付违约金2000元/次（单）。

（5）因中标单位处置不及时引发媒体曝光、通报批评等不良影响的，承担支付违约金1万元/次（单）。

4.其他事项

（1）汛期，中标单位必须保持24小时通讯畅通。因发布预警后无法有效与中标单位联系的，承担支付违约金2000元/次。

（2）对于日常布置的任务，中标单位未按时完成的，每滞后1天承担支付违约金1000元。

（3）项目负责人在工作日期间未经业主单位同意缺勤的，承担支付违约金1000元/次；中标单位的技术人员未经业主单位同意缺勤的，承担支付违约金1000元/次。

（4）提供的台账资料等存在弄虚作假现象的，承担支付违约金5万元/次。

（5）未按制定的计划开展结构性检测、功能性检测，每滞后1天承担支付违约金1000元。

（6）未经业主单位同意，擅自使用防汛专用车辆，承担支付违约金5万元/次。

（7）未经业主单位同意，擅自将该项目相关的所有材料提供给第三方的，承担支付违约金5万元/次。

（8）中标单位违反《安全生产管理协议》约定的，承担支付违约金2万元/次。

（9）中标单位违反《保密协议》约定的，承担支付违约金2万元/次。

（10）中标单位违反《廉洁协议》约定的，承担支付违约金5万元/次。

（11）中标单位违反本项目其他约定的，应按本合同约定委托费用总额的3%计算支付违约金。

（12）中标单位违反本项目约定，情节严重或造成一定社会不良影响的，业主单位在下年度招投标时，不再接受中标单位参与该项目的投标。

（13）中标单位违反本项目约定应当支付的违约金，业主单位可在应向中标单位支付的委托费用中直接扣除。

（14）中标单位未经业主单位同意，擅自将本项目转由第三方实施的，应按本合同约定委托费用总额的10%计算支付违约金。

四、服务期限

服务期限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五、结算方式

付款方式：按半年度支付，费用经各相关职能部门考核后支付。
空档期的养护工作延续2025年度中标单位，所产生的费用按实结算（结算标准按2025和2026年合同费用较低一年的运行费用总价及实际工作天数折算）。
六、企业资质、人员车辆要求

1、投标人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且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具有省级及以上排水设施运行维护企业作业能力证明，具备排水设施运行维护能力（管道壹类、CCTV类、泵站叁级）。
2、人员及车辆要求

（1）投标人中标后须在重固镇设立标准化项目部，配有较强的专业技术队伍，能提供优质快捷的技术支持服务。
（2）项目负责人1人，具有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二级（或以上）建造师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3）安全文明施工管理员1人，有安全员职业证书，学历大专及以上。

（4）资料员1人，至少拥有3年类似工程领域的经验，掌握基本的电脑操作及基本的工程学术用语。

（5）有一定站点养护经验的一线养护人员7人，通勤和养护车辆3辆。

七、考核办法
考核为季度考核，每两季度平均分作为支付半年度支付养护费用依据，结果分为优、良、合格和不合格，评分标准为：两季度平均得分高于90分（含）为优；80分(含)—90分为良；70分(含)—80分为合格，70分以下为不合格。

两季度平均得分考核为“优”的100%拨付；考核为“良”的，按照扣除半年度资金的5%拨付；考核为“合格”的，按照扣除半年度资金的10%拨付；考核为“不合格”则按照扣除半年度资金的25%拨付。

	重固镇集镇区排水管网长效管理考核评分表

	序号
	类别
	主要项目
	检查标准
	分值
	扣分
	得分
	备注

	1
	组织管理
	项目部设置
	未设置长效管理项目部扣0.4分，设置不规范的扣0.2分。
	5
	
	
	

	2
	
	技术人员配备
	技术人员按标准配置，每少1人扣0.2分。
	5
	
	
	

	3
	
	教育培训
	未组织运维管理、技术人员参加培训的，一次扣0.2分。
	5
	
	
	

	4
	台账资料
	巡查管理
	巡查管理按照1周1次全覆盖的标准，巡查记录不及时，未按照月度整理汇总的，一次扣0.2分。
	5
	
	
	

	5
	
	日常养护
	养护台账未分类整理，格式不规范、照片不完整的，每月月底前未按规定报送上月完成情况和下月养护计划。未按要求实施的，发现一次扣0.2分。
	5
	
	
	

	6
	
	设施维修
	日常巡查中发现问题后进行维修，维修记录缺失或不规范的，一次扣0.2分
	5
	
	
	

	7
	
	整改反馈
	各类整改单及热线工单，未按规定时间反馈的，一张扣0.2分。
	5
	
	
	

	8
	
	密闭空间作业
	进入密闭空间作业前，须办理备案手续。未按要求实施的，发现一次扣0.2分。
	5
	
	
	

	9
	日常养护
	淤泥高度控制
	每次抽查发现未将积泥高度控制在10%以内的，一次扣0.5分
	5
	
	
	

	10
	
	通沟污泥
	不得随意倾倒、丢弃通沟污泥，须及时对通沟污泥取样检测。未按要求实施的，发现一次扣0.2分
	5
	
	
	

	11
	
	管网系统
	管道、连管按时巡视检查、及时疏通、及时修理；水井、水口须及时清捞、洗刷、调换盖座、修理；排放口须及时清捞。未按要求实施的，一次扣0.2分。
	5
	
	
	

	12
	
	应急处置
	1.养护单位必须保持24小时通讯畅通，未按要求操作的，发现一次扣0.2分；2.若有道路积水，须及时发现并上报被市民举报、热线投诉、网格巡视或行业管理等发现问题的。发现一次扣0.2分。
	5
	
	
	

	13
	
	工具、着装
	巡查人员在开展日常巡查时，须使用巡查转用车辆，配备执法记录仪，巡查人员必须穿反光转用衣服。未按要求执行的，发现一次扣0.2分。
	5
	
	
	

	14
	
	管道检测
	结构性检测不低于养护范围内主管和支连管设施总量的8%，功能性检测不低于养护范围内主管和支连管设施总量的16%，并且出具检测报告。未按要求实施的，扣0.5分。
	5
	
	
	

	15
	
	不良影响
	因中标单位处置不及时引发媒体曝光、通报批评等不良影响的，一次扣0.5分。
	5
	
	
	

	16
	
	APP系统
	养护人员每天须登录“青浦排水”APP平台，按照要求对养护范围内的排水设施进行巡视检查，发现缺损现象立即上报，发现违法违规排放行为予以劝阻制止、取证后及时上报管理部门，未按要求做的，发现一次扣0.2分。
	5
	
	
	

	17
	监督管理
	镇级考核
	日常检查、专项抽查和年度考核检查提出问题整改不到位、整改不及时，整改情况没有书面反馈的，一次扣0.2分。
	10
	
	
	

	18
	
	
	
	
	
	
	

	19
	
	
	
	
	
	
	

	20
	
	区级考核
	根据年末区水务局、区财政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开展的年度考核分数按比例进行折算。
	10
	
	
	

	合计
	100
	
	
	

	考核人员：              日期：                考核季度：第    季度（雨/污）水管道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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